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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就业政策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支持政策

1.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将用人单位缴费费

率降至 0.6%，个人缴费费率降至 0.4%。

适用范围: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适用期限: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免申即享

2.稳岗补贴

参保企业上年度参加失业保险缴费满 12个月，且未裁员或

裁员率不高于 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

参保职工总数 20%的企业给予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上年度

应缴实缴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30%予以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

为 60%，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适用范围:符合条件的参保用人单位

适用期限: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免申即享

3.招用重点群体社保补贴

（1）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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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部

分。

适用范围：企业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2）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 2年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按为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费和失业保险费给

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

适用范围：小微企业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4.扩岗补助

对招用 2023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登记

失业的 16－24岁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工伤、

职工养老保险费 1个月以上的企业，按每招用 1人 1500元的标

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名上述人员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

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不能重复享受。一次性

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能重复享受。

适用范围：小微企业

适用日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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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方式：免申即享、自主申报

申报方式：向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金融支持政策

4.创业担保贷款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个人和吸收重点支持人群就业达到一

定比例的小微企业，可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向经办银

行机构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对贷款进行贴息。个人最高

可申请 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 4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后贷款年利率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 个百分点（以

2023年 6月的一年期的 LPR计算，贴息后贷款年利率为 2.05%）

适用范围：个体创业、小微企业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适用范围：小微企业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吸纳就业支持政策

5.吸纳就业补贴（奖补）

（1）企业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

加社会保险的，按 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吸纳 10人以上的，再按每 10人 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

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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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企业

适用日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2）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村电商等

其他依法登记的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半年以上

的，按 1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吸纳 10 人

以上的，再一次性给予 1万元奖补。

适用范围：依法登记的生产经营主体

适用日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3）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登记失业的 16－24岁青年，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按每人 1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中小微企业吸纳上述群体 5

人（含）以上或吸纳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高

校毕业生的，按每人 1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政策执行期限：2023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4）对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

会保险费满 12个月的，按每人 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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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补贴；吸纳上述群体 3人（含）以上或吸纳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高校毕业生的，按 1500元／人标准给

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政策执行期限：2023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5）招用就业困难群体岗位补贴

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

人单位，给予适当的岗位补贴，市本级补贴标准按当地最低工作

标准执行。各县（市、区）财政、人社部门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补贴标准。

适用范围：用人单位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6）就业见习补贴

就业见习基地吸纳离校 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登

记失业的 16-24 岁青年开展就业见习，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

补贴。

适用范围：就业见习基地

适用日期：长期

享受方式：单位代为申报

申报方式：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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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载体支持政策

6.就业帮扶载体扶持

对吸纳脱贫人口 10人以上的企业，可认定为就业帮扶基地，

给予 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适用范围：就业帮扶基地

适用日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7.见习基地奖补

对新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的，分别给予 30 万

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对年度吸纳见习人员超过 50人、留

用率超过 30%并稳定就业 1年以上的就业见习基地，给予 10万

元一次性奖补，与国家级、省级就业见习基地一次性奖补不重复

享受。

适用范围：就业见习基地

政策实施期限：2024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就业创业服务支持政策

8.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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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组织脱贫人口到企

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按

300元/人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适用范围：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

适用日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享受方式：自行申报

申报方式：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